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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文件

沪校外营地〔2023〕17 号 签发人：杨昕

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——东方绿舟

关于设立营地开放接待日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

要论述，聚精会神做好营地教育及“校外教育+”文旅事业，毫不松

懈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同时更好地发挥好东方绿舟示范营地

的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设立营地开放接待日，以进一步规范营地来

访接待工作，搭建更好的沟通交流平台，提升东方绿舟服务国内外

营地教育的效能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本通知适用于以下来访接待范围

1.本市教育系统外横向合作或联络的党政机关及其直属单位的

来访接待工作。

2.外省（直辖市）地（市）级及以下党政机关、直属单位的来

访接待工作。

3.国内外企业、非盈利法人机构的来访接待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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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按照接待经费和接待批次“双重总量控制”的要求，每

月安排两次、每次连续 2 天的营地开放接待日，专项服务于各地（含

地级市）、县（含县级市）相关党政机关、直属单位及相关机构来

访接待任务。营地党政办公室每季度初，根据营地业务情况提前公

布当季各月的营地开放日安排表。各相关机关、机构根据营地开放

日安排，与营地协商来访事宜。

（二）营地开放接待日以外其他时间的来访，原则上须经来访

单位所在省（直辖市）级主管部门与本市相应主管部门的书面协商

后，根据本市相应主管部门书面通知，由营地落实来访接待任务。

（三）营地对内容、目的相同或相近的来访，应尽可能安排同

批次进行，并创造来访机构相互交流的机会，以提高来访机构的来

访效能。当月接待计划已满额时，应将新的来访需求相应向后顺延

至下月或以后。

（四）同一地区（机构）的目的、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来访，原

则上一年内接待不超过两次。

（五）根据上级相关规定，营地不得提供来访单位及人员入营

前的接、送站服务。

（六）来访机构与人员的食、宿费，营区内观光车（电瓶车）

费用自理。来访人员住宿费每房不超过 500 元（含早餐），伙食费

按每人 50 元（盒餐）、每人 80 元-130 元（桌餐，按需）标准提供，

营区内观光车按 320 元/小时（13 人座）、480 元/小时（22 人座）

标准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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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接待流程

（一）事先沟通

1.来访机构应提前与营地承接部门沟通来访意图、调研（洽谈）

内容、来访人数、与来访相关的经费出处等相关情况。

2.营地承接部门应向来访意向单位友善告知关于来访接待的有

关规定与情况。

3.营地承接部门对于来访目的与营地业务和营地发展不相干的

来访，予以婉拒；对于拟接待的来访，应提请来访单位书面致函营

地党政办公室，由承接部门向党政办公室报备。

（二）书面联系

承接部门应向营地党政办提供来访机构书面“接待联系单”，

扫描件发送至党政办公室，由党政办予以接待确认,来访时由来访机

构提供“接待联系单”纸质件。

党政办负责汇总、协调、落实接待安排。

（三）登记汇总

党政办公室做好来访相关资料归档、保存。承接部门做好接待

相关可推进工作的持续对接。

四、接待安排

（一）对于各类来访的接待安排，无论来访单位性质，无论经

费由哪一方承担，均不得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不得安排超出中

央八项规定精神范畴的接待和支出。

（二）根据来访单位的来访目的与人员构成，合理安排营地或

部门领导或相关负责同志代表营地负责接待。营地开放接待日以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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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来访，原则上按游客来园接待。

（三）除上级单位专门规定外，对本通知范围内的来访，如需

报道，只能安排营地开放日专项报道。

（四）营地参与接待的人数以及经费支出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

定精神执行。来访接待不提供含酒精饮料。

五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执行，由营地党政办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未尽事项，由营地党政办调研、汇总后，报营地班子讨

论决定。

（三）营地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营地接待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校外

营地〔2019〕3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——东方绿舟接待联系单

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——东方绿舟

2023 年 4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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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——东方绿舟

接待联系单

来访单位

来访日期 ___月开放接待日 绿舟联系部门

来访人数 到达时间

来访目的：调研 交流 学习 洽谈 考察

具体内容：

来访人员（姓名、单位、职务）：

（可附页）

交通、用餐、住宿
接待单位承担 来访单位承担

联系单位承担 其他：

联系单位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1.本接待联系单加盖来访单位公章后，发送至营地党政办公室邮箱：dzbgs@ogb.com.cn。

2.接待人数、开支等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执行，公务用餐不提供酒水。

3.联系方式：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 6888 号，021-59233000。

mailto:dzbgs@ogb.com.cn。

